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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亮威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更正概述 

公司于近期发现重要前期差错事项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--会计政

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

督指引第 5 号—财务信息更正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对相关差错事项进行更正，涉

及 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和 2025 半年度的财务报表。 

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召开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重要前期差错

更正情况的鉴证报告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》， 

表决结果：5 票通过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 

二、更正事项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挂牌公司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

挂牌公司因自主梳理，发现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财务报表存在差错，产

生差错的原因为： 

□大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主体利用控制地位、 关联关

系、职务便利等影响财务报表 

□员工舞弊 

□虚构或隐瞒交易 

□财务人员对会计准则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 

□比照同行业可比公司惯例，审慎选择会计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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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内控存在瑕疵 

□财务人员失误 

□内控存在重大缺陷  

√会计判断存在差异  

具体为：调整 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、2025 半年度企业所得税。 

综上，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正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不会

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涉及财务

造假、财务内控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形。更正后的财务信息能够更加准确、客观地

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，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准

确、可靠的会计信息。 

 

(二)挂牌公司更正事项影响 

 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不满足挂牌申请条件的风险。 

 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的风险。 

无其他影响 

(三)更正事项对挂牌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

务指标 

 √挂牌公司针对本次会计差错事项采用追溯重述法 对 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

2024 年度和 2025 半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更正。 

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
2025 年 6 月 30 日和 2025 年半年度 

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

资产总计 25,320,468.19 - 25,320,468.19 - 

负债合计 4,325,362.09 1,381,140.49 5,706,502.58 31.9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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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分配利润 3,565,450.32 -1,381,140.49 2,184,309.83 -38.74%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

合计 
20,995,106.10 -1,381,140.49 19,613,965.61 -6.58% 

少数股东权益 - - - -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20,995,106.10 -1,381,140.49 19,613,965.61 -6.58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%

（扣非前） 
14.32% 0.89% 15.21% -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%

（扣非后） 
14.28% 0.89% 15.17% - 

营业收入 23,154,297.91 - 23,154,297.91 - 

净利润 3,361,797.68 -2.93 3,361,794.75 0.00% 

其中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的净利润（扣非前） 
3,361,797.68 -2.93 3,361,794.75 0.00% 

其中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的净利润（扣非后） 
3,352,952.16 -2.93 3,352,949.23 0.00% 

少数股东损益 - - - - 

项目 
2024年 12月 31日和 2024年度 

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

资产总计 29,304,169.58 - 29,304,169.58 - 

负债合计 6,670,858.23 1,381,140.49 8,051,998.72 20.70 

未分配利润 5,203,655.57 -1,381,140.49 3,822,515.08 -26.54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

合计 
22,633,311.35 -1,381,140.49 21,252,170.86 -6.10 

少数股东权益 - - - -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22,633,311.35 -1,381,140.49 21,252,170.86 -6.10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%

（扣非前） 
37.83 0.15 37.98 -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%

（扣非后） 
37.00 0.11 37.11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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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 53,619,196.92 - 53,619,196.92 - 

净利润 9,016,681.52 -411,050.64 8,605,630.88 -4.56 

其中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的净利润（扣非前） 
9,016,681.52 -411,050.64 8,605,630.88 -4.56 

其中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的净利润（扣非后） 
8,819,225.83 -411,050.64 8,408,175.19 -4.56 

少数股东损益 - - - - 

项目 
2023年 12月 31日和 2023年度 

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

资产总计 29,186,457.72 - 29,186,457.72 - 

负债合计 5,069,827.89 970,089.85 6,039,917.74 19.13 

未分配利润 6,686,974.05 -970,089.85 5,716,884.20 -14.51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

合计 
24,116,629.83 -970,089.85 23,146,539.98 -4.02 

少数股东权益 - - - -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24,116,629.83 -970,089.85 23,146,539.98 -4.02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%

（扣非前） 
35.26 6.01 41.27 - 

其中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的净利润（扣非后） 
34.47 5.83 40.30 - 

营业收入 52,706,776.73 - 52,706,776.73 - 

净利润 10,227,530.30 -426,597.78 9,800,932.52 -4.17 

其中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的净利润（扣非前） 
10,227,530.30 -426,597.78 9,800,932.52 -4.17 

其中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的净利润（扣非后） 
9,996,090.00 -426,597.78 9,569,492.22 -4.17 

少数股东损益 - - - - 

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和 2022年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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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

资产总计 29,264,314.75 - 29,264,314.75 - 

负债合计 5,375,215.22 543,492.07 5,918,707.29 10.11 

未分配利润 6,459,443.75 -543,492.07 5,915,951.68 -8.41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

合计 
23,889,099.53 -543,492.07 23,345,607.46 -2.28 

少数股东权益 - - - -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23,889,099.53 -543,492.07 23,345,607.46 -2.28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%

（扣非前） 
56.44 -4.58 51.86 -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%

（扣非后） 
55.91 -4.55 51.36 - 

营业收入 73,167,383.32 - 73,167,383.32 - 

净利润 13,264,022.47 -543,492.07 12,720,528.40 -4.10 

其中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的净利润（扣非前） 
13,264,020.47 -543,492.07 12,720,528.40 -4.10 

其中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的净利润（扣非后） 
13,139,455.95 -543,492.07 12,595,963.88 -4.14 

少数股东损益 - - - -- 

 

 

三、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鉴证意见 

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全面审计：□是 √否   

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专项鉴证：√是 □否   

 专项鉴证保证程度：√合理保证 □有限保证   

 专项鉴证结论：无保留结论 

 鉴证会计师事务所：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四、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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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会认为：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

定，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本次更正进行了鉴证， 

并出具《上海亮威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鉴证报

告》（大信专审字【2026】第 31-00043 号）。更正后的财务数据更加客观、准确

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监

事会公告编号：2026-008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上海亮威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 

《上海亮威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 

上海亮威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4 月 2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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